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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

半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13 号 

 

 

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半年报”）

审查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 2020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与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元亨能源”）、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元亨

仓储”）、广州宏海创展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海创展”）

签署了《有关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

称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），公司以自有资金 49,735.236 万元收购元

亨仓储 40%股权，评估增值率 502.84%。元亨能源承诺 2021 年至

2023年，元亨仓储每年实现的净利润 9,947.05 万元、12,433.81

万元、14,920.57 万元，每年实现营业收入 50 亿元、60 亿元、

70 亿元。元亨仓储 2021 年、2022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-6,990.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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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、-12,902.36万元，实现营业收入 1.80 亿元、13.36亿元，

未能完成业绩承诺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及

补偿数额计算公式、补偿款项支付时间安排、补偿履行进展、预

计补偿期限等，说明元亨仓储 2021年、2022年业绩补偿款项确

定的具体过程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（2）元亨仓储 2021 年、2022 年均未完成承诺业绩，结合

日常生产经营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元亨仓储连续两年亏损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结合你公司对其投后管理情况、未完成业绩承

诺的原因等，说明你公司管理层在收购及管理元亨仓储、督促承

诺方履行补偿义务等事项中是否勤勉尽责，是否积极维护上市公

司和全体股东权益，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提升标的业绩、督促相关

方履行承诺补偿义务的具体措施。 

2.报告期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10.54 亿元，较期初增长

166.64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列示近一年及一期前十名预付款项对象名称、和

公司、公司 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及其关联方的关联关系、采购

商品或服务内容及数量、金额、预计到货时间等。 

（2）结合公司业务开展、主要预付对象变化情况，说明预

付款项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

质，是否存在资金流向利益相关方的情形。 

3. 报告期存货期末余额9.64亿元，较期初增加 2.83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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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是公司业务量增加导致能源材料存货增加，同期计提存货跌

价准备-1,318.09 万元，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2,892.03 万

元。2022 年上半年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，转回或转销存货

跌价准备 456.84 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生产销售模式、备货政策、存货周转率，说明报

告期存货同比增长的原因。 

（2）说明 2022 年上半年、2023 年上半年存货跌价准备转

回或转销的具体情况、转回依据，报告期存货跌价损失大幅增长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损失计提及转回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

规定。 

4. 报告期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17.24 亿元，较期初增加

103.76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短期借款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出借方、

期限、利率、资金用途。 

（2）报告期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16.53 亿元，结合存贷款利

率水平、利息收入与利息费用对比情况、日常营运资金需求及安

排等，说明公司存贷款规模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报告期信用

借款大幅增加的原因，是否存在质押、冻结等权益受限或其他潜

在资产受限情形，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实际占用的情形。 

5. 报告期公司分别新增交易性金融负债、衍生金融负债

31,911.52 万元、423.44 万元，其中，公司从境外采购天然气用

于国际贸易赚取差价获利，合约作为金融工具核算，衍生金融负



4 

债为远期外汇合约。补充说明天然气采购合约、远期外汇合约的

具体执行情况，对投资收益等会计科目的具体影响及产生影响的

原因，主要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。 

6. 报告期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9.47 亿元，较期初增长

42.76%，报告期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12.48万元，收回或转回坏

账准备 643.48 万元；按预期信用损失率组合计提坏账准备

-15.79 万元。同期公司信用减值损失 655.61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你公司业务规模、行业特征、信用政策等说明报

告期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，对比同行业应收账款情况说明是

否存在较大差异。 

（2）说明报告期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结合应收账款变动、销售模式、信用政策、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

本期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（3）说明报告期收回或转回已计提坏账应收账款的具体情

况及转回依据，是否存在前期计提坏账准备不准确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9 月 27 日前将有关

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9月 20日 


